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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榮服處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

日期 109年8月26日 

主辦

單位 
服務照顧處 協辦單位 

就醫保健處、就養養護

處、退除給付處 

項次 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辦理情形 

一 

陳家興建議事項： 

有關長居大陸榮

民在大陸地區生病，

需返臺就醫，中央能

否編列相關預算，使

相關人員能至大陸協

助重病人員返臺就

醫。 
就醫保健處 

服務照顧處 

一、 囿於預算有限，本

會尚無相關預算支

應協助退除役官兵

返臺就醫之費用，

尚請諒察。 

二、 經查財團法人海峽

交流基金會網站公

告，已提供人員返

臺 就 醫 及 協 處 途

徑，並建議長居外

地者投保相關醫療

險，以健全個人醫

療保障，亦符合使

用者付費之原則。 

二 

陳家興建議事項： 

目前榮服處提供

輔具相當多，惟無法

申請尿布及鋪墊，雖

縣政府有提供，但仍

然供不應求，希望能

否編列預算購買相關

衛材。 

就醫保健處 

本會目前編列衛藥

材、尿布墊等耗材僅供

護理之家失能住民使

用，囿於資源有限，無

法全面滿足需求，尚請

諒察。 

三 

陳家興建議事項： 

近年來急難救助

金金額因政府預算略

顯降低，建議能否增

加外島的急難救助預

算。 

服務照顧處 

本會急難救助係經

各榮服處親訪瞭解個案

實情後，以救急不救窮

之原則審核發予，無法

全面滿足需求，尚請諒

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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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吳金鏷建議事項： 

近期有看到報導

說5年後臺灣可能就沒

有外籍看護，很多金

門的榮民希望年老後

還是能居住在金門，

希望金門能設立類似

榮家的安養養護機

構，讓榮民年老後還

有地方居住，有人照

顧，能夠安享晚年。 

金門縣榮服處 

 

就養養護處 

一、 經查詢衛生福利部

網頁公告，金門地

區計有「金門縣大

同之家」等 2所機

構，合計立案床位

數：長期照護 151
床、養護30床、失

智照顧24床、安養

90床。另參考該部

截至109年6月統計

資料，地區實際進

住人數為：長期照

護 104 床 (68.87%)
養護25床 (83.33%)
失智 0床 (0%)安養

82床 (91.11%)，整

體 佔 床 率 約

71.53%。 
二、 審酌本會所屬16所

安養機構除都會型

榮家如：板橋、高

雄榮家及北部地區

桃 園 、 八 德 榮 家

外，餘榮家床位數

均尚有餘裕，倘榮

民 有 入 住 榮 家 需

求，謹將優先調整

鄰近縣市先行申請

入住，期以發揮既

有資源最大使用效

益，避免投資新建

後 衍 生 占 床 率 偏

低，造成資源閒置

浪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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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綜上，金門地區雖

尚未設立榮家，惟

依員額編制及營運

效益考量，目前尚

不宜再行設置，榮

民眷如有就養需求

除可就近擇榮家安

置入住，亦可由其

他長照機構取得相

關服務。 

五 

王恩典建議事項： 

目前 823榮民僅

限於民國33年次前，

民國34年後出生人員

於823期間有很多也

擔任民防隊，平時要

出操及協助部隊任

務，建議將擔任民防

隊人員也納入榮民，

享有榮民權益。 

就養養護處 

一、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

兵輔導條例第2條第

2項規定，金門馬祖

民防自衛隊，曾參

加民國四十七年八

二三臺海保衛戰役

及其他經國防部核

定之關係國家安全

重要戰役者，視同

退除役官兵。 

二、 另依國防部訂定之

金門馬祖民防自衛

隊員八二三戰役及

其他關係國家安全

重要戰役參戰核認

作業規定，以八二

三戰役（中華民國

四十七年八月二十

三 日 至 十 月 六 日

止）或其他關係國

家安全重要戰役期

間，曾於金門、馬

祖作戰區直接參加

作戰之金馬自衛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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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（年滿十六歲至

五十歲之男子，及

十六歲至三十五歲

之女子），經國防部

等 單 位 核 認 無 誤

者，始符合本會輔

導對象。 

三、 本會審認相關人員

係 依 上 開 規 定 辦

理，係以直接參戰

非以出生年次為審

認標準，亦非所有

民防隊員均能納入

本會輔導對象，尚

請諒察。 

六 

王恩典建議事項： 

軍公教退休後，

該給的就要給，不要

一直砍他們的退休

俸，對於退休軍公教

要有一定的禮遇。 

退除給付處 

一、 軍人退撫制度改革

是國家重大政策之

變革，為使退撫制

度能夠永續發展、

並鼓勵現役軍人長

留久用及考量退員

減少衝擊，採分10
年調降，並訂有最

低 基 本 保 障 金 額

(38,990元)，基於

公眾利益，改革有

其必要性。 

二、 本會將持續強化服

務照顧、就養、就

學、就業及就醫等

工作，並為退除役

官兵(眷屬)爭取權

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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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何鴻樟建議事項： 

之前座談會有建

議建立榮家的事情，

到目前都沒有動作，

希望榮服處能持續追

蹤，縣政府能夠找公

有地來建立。 

金門縣榮服處 

 

就養養護處 

一、 經查詢衛生福利部

網頁公告，金門地

區計有「金門縣大

同之家」等 2所機

構，合計立案床位

數：長期照護 151
床、養護30床、失

智照顧24床、安養

90床。另參考該部

截至109年6月統計

資料，地區實際進

住人數為：長期照

護 104 床

(68.87%)、養護25
床(83.33%)、失智0
床(0%)、安養82床
(91.11%)，整體佔

床率約71.53%。 
二、 審酌本會所屬16所

安養機構除都會型

榮家如：板橋、高

雄榮家及北部地區

桃 園 、 八 德 榮 家

外，餘榮家床位數

均尚有餘裕，倘榮

民 有 入 住 榮 家 需

求，謹將優先調整

鄰近縣市先行申請

入住，期以發揮既

有資源最大使用效

益，避免投資新建

後 衍 生 占 床 率 偏

低，造成資源閒置

浪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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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綜上，金門地區雖

尚未設立榮家，惟

依員額編制及營運

效益考量，目前尚

不宜再行設置，榮

民眷如有就養需求

除可就近擇榮家安

置入住，亦可由其

他長照機構取得相

關服務。 

八 

何鴻樟建議事項： 

有關於輪椅，建

議能製作腳踏墊能升

降的輪椅。 

金門縣榮服處 

 

就醫保健處 

本會提供輔具實物

補助一般及特製輪椅共

14款，其中數款特製輪

椅具可升降腳踏板功

能，如有需求可依輔具

中心之評估後，提出申

請。 

九 

林益宏建議事項： 

希望縣政府及榮

服處能協調臺北榮總

讓離島居民多一點掛

號的名額。 

金門縣榮服處 

 

就醫保健處 

臺北榮總設有金門

縣政府駐臺北榮總服務

臺，提供離島地區就醫

服務，可洽金門縣榮服

處協助辦理。 

 


